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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利用好 赚钱又环保

6月11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三井村秸秆回收中心，工人驾驶抓草机整理回收的小麦秸秆。麦收时节，当地加大小

麦秸秆回收力度，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据了解，秸秆环保加工后可应用于农业种植养殖、生物质发电、工业产品加工等行业，不仅减

少了焚烧秸秆带来的污染，还让农民增加了额外收入。 新华社

新华社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推进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部署，

为广泛听取群众和企业意见，充分发

挥社会监督作用，切实解决企业和群

众在政务服务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6月11日起，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政府

网开通“政务服务举报投诉平台”信箱

（liuyan.www.gov.cn/zwfwjbts/），

统一接受社会各界对涉企乱收费、涉

企政策不落实、未实现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群众和企业办事不便利，以及

其他政务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的投诉。

国务院办公厅将对投诉事项进

行核查处理，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查

清问题、查明原因、整改解决，确保国

家优化政务服务的政策措施落实到

位，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切实增强群众和企业对

“放管服”改革的获得感。对存在失

职渎职、懒政怠政情况的，依法依规

严肃问责。

骂游客“骗吃骗喝”
导游获刑半年

《法制晚报》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李云强迫交易案进行一审公开宣

判，对被告人李云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宣判后李云当庭表

示认罪、悔罪，接受法院的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3日至15日，被告

人李云受昆明云迪国际旅行社聘用，在云南省景

洪市为所带游客提供导游服务并带游客到定点商

家消费过程中，为达到迫使游客消费的目的，李云

辱骂游客“骗吃骗喝”，还采取威胁、对不参加消费

的游客不发放房卡、对与其发生争执的游客驱赶

换乘车辆等手段，强迫8名游客购买商品、消费“傣

秀”自费项目，强迫交易金额达15156元，情节

严重。

被告人李云强迫交易的视频于2017年12月

17日在网上发布后，至12月29日该视频被60余

家媒体网站、论坛和微信公众号转载报道，网民阅

读总量17000余次，相关帖文680余条，转发8250

余次，评论16200余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案件发生后，旅游主管部门及时调查，公安机

关及时立案。景洪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景

洪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对该案进行一审

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李云的部分亲属及社会各

界群众共计50余人旁听了庭审。庭审中，被告人

李云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真悔罪，并当庭

道歉。景洪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云

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

十六条（一）、（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

七条之规定，构成强迫交易罪，但被告人对自己的

行为过错有较好认识，能主动坦白认罪，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男子在地铁扶梯“攀岩”
其行为已涉嫌违法

《北京青年报》

近日，一段男子在地铁站上下扶梯中间区域

“攀岩”的视频，引发众多网友关注。记者从北京

地铁公司了解到，此事发生于北京地铁10号线团

结湖站，男子攀爬过程中被工作人员发现并被提

醒“快下来”，但男子未听劝阻，攀至顶部后自行离

去。记者了解到，该区域禁止乘客攀爬，私自攀爬

者一经执法部门查到，将受到相应惩处。

热传视频中，一个背着双肩包、穿着运动鞋的

中年男子，在上下行扶梯中部区域，自下而上“攀

岩”，其间几次停顿，动作十分危险。有目击者表

示，事发当时，看到该男子曾在最低处观察了一会

儿，测试了摩擦力之后跳到了扶梯中间，随即开始

向上攀爬，中途有听到身着制服的地铁工作人员

呼喊其“下来”。10日下午，记者在涉事地铁口扶

梯处看到，扶梯中间的醒目位置，设有“禁止攀登”

的标牌。

据北京地铁公司介绍，此事发生于6月9日下

午，地铁10号线团结湖站。男子攀爬扶梯中部区

域的时长约为1分半钟，当攀爬至中间区域时被

工作人员发现，“当时就提醒他‘快下来’，但一连

喊了几遍他也没有回应，也没有停止向上攀爬。”

工作人员表示，当他们追至扶梯顶部时，涉事男子

已经跑出地铁站区域。

记者了解到，涉事男子的行为已经涉嫌违

法。根据《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乘客

不得攀爬、跨越护栏护网，违规进出闸机；不得在

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或有其他危害轨道交通运

营安全的行为。违反该规定，危害轨道交通设备

设施安全的，轨道交通产权单位和运营单位有权

予以制止，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个

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治安管

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国务院办公厅开通“政务服务举报投诉平台”信箱
统一接受社会各界关于政务服务事项的投诉

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

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指

导意见》，为军地各级深入推进军队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指导意见》指出，军队全面停

止有偿服务，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重要内容。这项工作自

2016年年初开展以来，经过各方共同

努力，组织领导、政策制度、军地联动、

司法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完善，项目清

理停止成效明显，人员分流安置顺利，

善后问题处理平稳，保持了部队和社

会两个大局稳定。当前，军队全面停

止有偿服务工作正处在决战决胜的关

键时期，部队各级、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必须坚定信心决心，强化工作统筹，

密切军地配合，聚力攻坚克难，确保如

期完成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这一政

治任务、国家任务、强军任务。

《指导意见》强调，要准确把握军

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重大战略决策意

图，按照军队不经营、资产不流失、融

合要严格、收支两条线的标准，坚持坚

决全面、积极稳妥、军民融合，按计划

分步骤稳妥推进，到2018年年底前全

面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为永

葆我军性质宗旨和本色、提高部队战

斗力创造有利条件。坚决停止一切以

营利为目的、偏离部队主责主业、单纯

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项目。开展有偿服

务的项目，合同协议已到期的应予终

止，不得续签，全部收回军队资产；合

同协议未到期的，通过协商或司法程

序能够终止的项目，应提前解除合同

协议，确需补偿的，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给予经济补偿。

《指导意见》明确，对复杂敏感项

目，区分不同情况，主要采取委托管

理、资产置换、保障社会化等方式进行

处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给予

支持。对已融入驻地城市发展规划，

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稳定，

合同协议期限较长、承租户投资大，有

潜在军事利用价值，确实难以关停收

回的项目，可以实行委托管理。对独

立坐落或者能够与在用营区相对分

离，军事利用价值不高，已经形成事实

转让的项目，由中央军委审批确定后，

可以采取置换等方式处理。对部队营

区内引进社会力量服务官兵工作、生

活的房地产租赁项目，纳入保障社会

化范围，规范准入条件、运行方式、优

惠措施、经费管理等，更好地服务部

队、惠及官兵。

《指导意见》明确，军队全面停止有

偿服务后，将国家赋予任务、军队有能

力完成的，军队特有或优势明显、国家

建设确有需要的，以及军队引进社会力

量服务官兵的项目，纳入军民融合发展

体系。对需纳入军民融合发展体系的

行业项目，由军地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有

关标准条件、准入程序、审批权限、运行

管理等政策办法，实行规范管理，严格

落实收支两条线政策规定。对军队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后空余房地产、农副业

生产用地、大型招待接待资产，全部由

中央军委集中管理、统筹调控。

《指导意见》强调，军队全面停止

有偿服务是军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地

方党委和政府的共同责任。各有关方

面要高度重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统筹，党委领导

同志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对复杂敏

感项目要亲自上手、一抓到底。要严

肃工作纪律，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审

计，查处违纪违法问题。要以严实作

风推动工作高标准落实，确保如期圆

满完成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任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

今年年底前
全面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


